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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为支撑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现代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成

果。

5. 有组织有措施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。

6. 采用技术创新成果完成的重大工程项目。

（二）奖励条件

推荐项目应满足下列条件：

1. 在技术（或方法）上有重要创新，技术难度较大，解决

了行业发展中的热点、难点和关键问题，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经

济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。

2. 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，并经过较大规模

的推广应用，取得明显效益。

3. 成果转化程度高，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和推广应用价值，

对提高行业或技术领域的技术含量，推动行业或技术领域科技进

步作用明显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2021 年度华夏奖仍采取单位申报和主管机构推荐的方式，

推荐指标不限。各推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，推荐

本地区、本部门的优秀项目。

推荐单位包括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建

委）或相关建设科技机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有关直属单位及学（协）会，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有关

企业，有关大专院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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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推荐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推荐单位应对推荐项目进行认真审查，并填写由华夏

奖励办制作的统一格式的推荐书（附件 1），提出推荐意见和推

荐奖励等级建议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推荐项目及推荐奖励等级须征得项目主要

完成人及主要完成单位的同意。

（三）推荐奖励等级分为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评审时

将按推荐奖励等级分类评审，上一等级评审落选项目不再降格参

评下一等级。

（四）推荐项目提供的证明材料（推荐书附件）应当完整、

真实、可靠，并说明推荐项目的主要创新点、社会、经济与环境

效益分析、第三方评价意见、学术及专利技术等情况。

（五）推荐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应按贡献大

小排序，名额应按照相应的奖励等级推荐。

（六）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项目，由项目主持单

位或第一完成单位与其他完成单位协商一致后，共同向推荐单位

申报。

（七）推荐项目必须无知识产权争议。有争议的项目需于推

荐前得到妥善解决。

（八） 同一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的项目，本年度只能推

荐 1 项。

（九）2020 年及以前未获得授奖的项目（不包括提前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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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弃获奖的项目）本年度不得推荐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推荐材料要求电子版推荐材料网络提交和书面推荐材料报

送。请申报单位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起登录华夏奖推荐系统平台

http://stc.chinagb.net/login.asp，按照填写说明（附件 2）

填写申报推荐材料。

各推荐单位应按照《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奖励章程》（2021

年修订）的要求，严格审查推荐材料的真实性、可靠性，提出推

荐意见和推荐奖励等级建议，同时在书面推荐材料上加盖公章，

报送华夏奖励办。

四、材料要求

书面推荐材料包括《“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”推荐书》正文

（第一至第九部分）及附件（第十部分）一式 3 套（含原件 1 套，

复印件 2 套）。正文、附件应合并装订，具体盖章要求参照填写

说明。

网络提交电子版推荐材料内容与书面推荐材料必须一致。应

按要求将推荐书正文逐项录入推荐系统（可先在下载的 word 版

推荐书里填好后直接粘贴），附件各项内容均以 pdf 文件格式分

别上传推荐系统；并将加盖各完成单位及推荐单位公章的正文电

子件（即提交书面推荐材料正文部分扫描件）以合成的 pdf 文件

格式上传推荐系统，同时将加盖各完成单位公章的附件目录页电

子件以 pdf 文件格式上传推荐系统。规划类项目的规划图在网络




